
跟著海洋去旅行-海洋環境教育學習營 
<子計畫一、龍水社區紅龜粿與摸喇仔體驗> 

 

一、目的： 

海生館為提供國人認識海洋生物、體會海洋生態環境之社教館所，希望藉由寓教於樂之方

式，拓展國人的海洋意識及海洋自然生態保育觀念，來到海生館不能錯過的就是近距離觀察海洋

生物的千姿百態，除此之外，海生館也與恆春半島的社區結合，前往龍水社區進行「紅龜粿與摸

喇仔體驗」，讓學員可以親臨恆春半島體驗風俗民情，期望能全面加強深化學員環境意識。而海

生館為讓弱勢團體也能與一般大眾得到相同的機會享受公有教育資源，有機會親身體驗感受海洋

的奧秘，特辦理「跟著海洋去旅行-海洋環境教育學習營」，藉以延伸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普及全民，

以達到社會資源平均分配之目的。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財團法人海洋發展教育基金會 

      協辦單位：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 

三、參加對象： 

1.特偏遠地區學校學童、隔代教養、原住民、經濟弱勢、新住民、中低收入戶親子家庭及全

國各地社福單位之弱勢團體提出申請。 

2.本計畫參加學童限國小二年級以上學童。 

3.將以未申請通過之單位為優先錄取資格。 

四、 活動日期及梯次：108 年 3 月 9 日至 4 月 27 日，共計 6 梯次。 

 龍水社區紅龜粿與摸喇仔體驗: 3/9、3/10、3/23 、3/24 、4/21、4/28 

※申請單位請自行選擇時間提出申請，限申請單一計畫，審核確定後本館將不受理活動時間與場次

異動。 

五、活動地點：本館三個展示主題館、龍水社區、海生館第二教室。 

六、參加人數：每梯次 43 人為原則，共計 6 梯次，共 258 人。 

九、申請及辦理方式： 

    1.所提之申請計畫主題應以本案訂定之申請主題為原則，主題教學內容則由申請單位 

      依上述主題擬定課程教案。 

    2.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辦理海洋教育之目標、預期成果、詳細工作內容及所需預算等項 

      目。 

    3.申請單位請檢附立案證明書影本（須加蓋關防）、單位認證書、單位負責人當選證書 

      影本、法人登記書乙份。 

    4.各單位不得重複申請每單位以申請 1 次為限，自 107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28 日，

收件額滿為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報名。 

5.審核公告時間為 108 年 2 月 15 日審查完成後公佈於本館網站。 

6.本計畫之題庫及補充教材如有圖片或文字引用，應先獲得作者同意，以免違反著作 

  權法。 

7.申請單位若需勘察動線，請於一週前先來文通知本館科教組，每單位以二名為上限(公 



 文內容請註明前往場勘人員姓名)。 

十、本作業規範標準： 

    1. 提案之教案內容應具備完整之教學教材，以達到教學效益。 

    2. 申請單位願意無償將活動成果以無償方式提供給本館使用。 

十一、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於審查日期前檢具公文及計畫申請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書面資料申請文件一式兩份，電子

檔案一份），並檢附申請單位立案證明書、申請單位認證書、法人登記書、單位負責人當選證

書影印本各一份，活動學習單每主題各一張，需附題庫解答版本，活動學習單設計格式以選

擇題、填充題、是非題、問答題為原則，活動學習單(教案)授權同意書，備妥書面文件向本館

提出申請。 

十二、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1. 由本館組成遴選委員會，審查各單位所提送之計畫書內容完整性，經審查定案之各申請

案，由本館依行政程序簽呈核定後執行，而未達到標準者不予核准。 

2. 各單位申請計畫條件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包括申請文件不完備、申請資料不詳細、計畫

文件之送達已逾本館公告截止時間。 

3. 凡接受本館審核通過且入館學習單位，應於相關文件與宣傳印刷物(活動紅布條)登錄本館

名義。本館審核通過之單位，應將本館列為主辦單位。 

十三、委辦項目及標準： 

1. 交通費：車資採實報實銷的方式核銷，以新臺幣 10,000 元整為最高上限 (本活動交通費

本館補助 10000 元請勿自行代墊車資費，超出 10000 元之交通費請由社福單位自行負擔

與車行結帳)，申請人數不足 38 人以上將取消補助車資費的資格，車資費請開立二聯式發

票金額為 10000 元核報(由本館統一匯款給廠商)。 

2. 車資收據抬頭：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車資費由主辦單位統一匯款給廠商，申請單 

位必須提供廠商匯款資料，車資費二聯式發票請要求廠商務必填寫數量、單價、金額項目

欄，未符合規定者本館將退還發票與取消補助車資。 

3. 門票費、材料費及午餐費：由本館補助每梯次 43 人次(含 7 位工作人員)，活動當天午餐

由主辦單位統一訂餐)。 

4. 保險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十四、核銷程序： 

1.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計畫辦理結束後二星期將實施成果報告書一式兩份（含電子檔一份）送

本館結案，實施成果將列為下年度申請審查之參考。 

2. 逾期不辦理結案者，本館除將原核准補助經費註銷外，且不辦理經費保留，無正當理由逾

核銷期限者，將列入下年度不予同意申請之考量。 

十五、督導與考核： 

1.本館每年就各申請單位執行活動辦理成效進行評鑑，成效良好者持續辦理，成效不彰或合

作有困難者即予停止辦理合作。 

2.申請案獲准後並按照核定之計畫書執行，因故變更、延期者，應事先以公函說明原因報本

館核備。 

     3.活動當天由申請單位負責帶領完成學習單(教案)部份，本館不另派人力支援。 



     4.活動期間個人安全，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 

     5.所有申請案本館均保留同意及增刪之決定權。 

十六、注意事項： 

1. 活動當天請於上午 9：00 前準時抵達龍水社區報到。 

2. 本館已預約現場導覽 13：15 分場次，遲到單位將無法再申請下一場現場導覽， 

       由於解說人力有限現場導覽只能安排 1 館區進行解說，其他 2 館區需由社福單 

       位自行帶領參觀。 

3. 活動當天入館動線請由行政中心公務門進入(門口有標示公務門)，請至行政中心停車場下

車集合，將由工作人員帶領參加單位置活動現。 

4. 本活動將提供參加學員及司機午餐(便當共 44 份)，若有素食者請事先告知主辦單位承辦人

員。 

5. 服裝穿著：活動當天請穿著輕便吸汗透氣服裝(建議穿著運動型上衣、長褲)、球鞋、外套…

等，參加學員活動期間請勿穿拖鞋(以免意外割傷、擦傷)。 

6. 為響應環保減少垃圾，請自備水壺、環保餐具、帽子等防曬用品。 

7.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學員自行攜帶手機、相機、平板等請妥善保管，因團體生活保管不

易，若有遺失，本單位恕不負責。 

8. 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羊癲症等慢性疾病不宜劇烈運動或戶外活動，請家長務

必事先告知，違反規定者應要自行負責。 

9. 請攜帶隨身物品：健保卡、IC 卡、隨身面紙、防曬用品、外套、帽子、防曬油、個人藥品、

衛生用品、環保筷、水壺、環保杯、暈車藥、胃腸藥、感冒藥，以上物品及口服藥物主辦

單位不提供。 

10. 活動期間請遵守工作人員的指導及規定，時時注意自己的安全，切勿隨意離隊嬉戲以免造

成危險。 

11. 請參考本館網站所提供之相關海洋生物資料。 

       http://www.nmmba.gov.tw （海生館網址） 

       http://study.nmmba.gov.tw（台灣海洋生態資訊學習網），以利學習教案之編寫。 

十七、活動行程內容： 

 

備註： 

1.活動行程暫訂依實際天候與執行流暢度彈性調整。 

2.申請單位需配合本課程內容進行教學。 

                                                                                                                                                       

0630-0830 集合出發 (車程) 1200-1300 午餐休息 

0830-0900 報到 1300-1700 展場參觀(前場三個展示廳) 

0900-1200 龍水社區紅龜粿與摸喇仔體驗 1700 賦歸 

http://www.nmmba.gov.tw/


 

十八、聯絡方式： 

     相關活動訊息請至本館網站查詢（http://www.nmmba.gov.tw）。 

     聯絡電話 08-8825001 分機 5516 科學教育組 施純婷小姐                           

     郵寄地址：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路）2 號 施純婷小姐 收 

     E-mail：chunting@nmmb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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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海洋去旅行-海洋環境教育學習營 

<子計畫二、紙作鯨奇手作體驗> 

 

一、 目的： 

海生館為提供國人認識海洋生物、體會海洋生態環境之社教館所，希望藉由寓教於樂之方

式，拓展國人的海洋意識及對於海洋自然生態保育觀念，來到海生館不能錯過的就是近距離觀察

海洋生物的千姿百態，除此之外，海生館也發展出許多與海洋相關之手作課程，讓學員來到海生

館也有機會動手玩創意，利用自己的巧手拼搭出專屬自己的作品，進而更深化對海洋生物的印

象。海生館為讓弱勢團體也能與一般大眾得到相同的機會享受公有教育資源，有機會親身體驗感

受海洋的奧秘，特辦理「跟著海洋去旅行-海洋環境教育學習營」，藉以延伸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普

及全民，以達到社會資源平均分配之目的。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財團法人海洋發展教育基金會 

      協辦單位：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 

三、 參加對象： 

1. 特偏遠地區學校學童、隔代教養、原住民、經濟弱勢、新住民、中低收入戶親子家庭及全

國各地社福單位之弱勢團體提出申請。 

2. 本子計畫參加學童限國小四年級以上學童。 

3. 將以未申請通過之單位為優先錄取資格。 

四、活動日期及梯次：108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22 日，共計 5 梯次。 

 紙作鯨奇手作體驗：5/11、5/12、5/18、5/25、5/26、6/1、6/2 

※申請單位請自行選擇時間提出申請，限申請單一計畫，審核確定後本館將不受理活動時間與

場次異動。 

五、活動地點：本館三個展示主題館，海生館第二教室。 

六、參加人數：每梯次 43 人為原則，共計 5 梯次，共 215 人。 

九、申請及辦理方式： 

    1.所提之申請計畫主題應以本案訂定之申請主題為原則，主題教學內容則由申請單位 

      依上述主題擬定課程教案。 

    2.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辦理海洋教育之目標、預期成果、詳細工作內容及所需預算等項 

      目。 

    3.申請單位請檢附立案證明書影本（須加蓋關防）、單位認證書、單位負責人當選證書 

      影本、法人登記書乙份。 

    4.各單位不得重複申請每單位以申請 1 次為限，自 107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28 日

受理報名，收件額滿為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報名。 

    5.審核公告時間為 108 年 2 月 15 日審查完成後公佈於本館網站。 

6.本計畫之題庫及補充教材如有圖片或文字引用，應先獲得作者同意，以免違反著作 

  權法。 



7.申請單位若需勘察動線，請於一週前先來文通知本館科教組，每單位以二名為上限(公 

 文內容請註明前往場勘人員姓名)。 

十、本作業規範標準： 

    1. 提案之教案內容應具備完整之教學教材，以達到教學效益。 

    2. 申請單位願意無償將活動成果以無償方式提供給本館使用。 

十一、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於審查日期前檢具公文及計畫申請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書面資料申請文件一式兩份，電子

檔案一份），並檢附申請單位立案證明書、申請單位認證書、法人登記書、單位負責人當選證

書影印本各一份，活動學習單每主題各一張，需附題庫解答版本，活動學習單設計格式以選

擇題、填充題、是非題、問答題為原則，活動學習單(教案)授權同意書，備妥書面文件向本館

提出申請。 

十二、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1. 由本館組成遴選委員會，審查各單位所提送之計畫書內容完整性，經審查定案之各申請

案，由本館依行政程序簽呈核定後執行，而未達到標準者不予核准。 

2. 各單位申請計畫條件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包括申請文件不完備、申請資料不詳細、計畫

文件之送達已逾本館公告截止時間。 

3. 凡接受本館審核通過且入館學習單位，應於相關文件與宣傳印刷物(活動紅布條)登錄本館

名義。本館審核通過之單位，應將本館列為主辦單位。 

十三、委辦項目及標準： 

1. 交通費：車資採實報實銷的方式核銷，以新臺幣 10,000 元整為最高上限 (本活動交通費

本館補助 10000 元請勿自行代墊車資費，超出 10000 元之交通費請由社福單位自行負

擔與車行結帳)，申請人數不足 38 人以上將取消補助車資費的資格，車資費請開立二聯

式發票金額為 10000 元核報(由本館統一匯款給廠商)。 

2. 車資收據抬頭：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車資費由主辦單位統一匯款給廠商，申請單 

位必須提供廠商匯款資料，車資費二聯式發票請要求廠商務必填寫數量、單價、金額項

目欄，未符合規定者本館將退還發票與取消補助車資。 

3. 門票費、材料費及午餐費：由本館補助每梯次 43 人次(含 7 位工作人員)，活動當天午餐

由主辦單位統一訂餐)。 

4. 保險費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十四、核銷程序： 

1.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計畫辦理結束後二星期將實施成果報告書一式兩份（含電子檔一份）送

本館結案，實施成果將列為下年度申請審查之參考。 

2. 逾期不辦理結案者，本館除將原核准補助經費註銷外，且不辦理經費保留，無正當理由逾

核銷期限者，將列入下年度不予同意申請之考量。 

十五、督導與考核： 

1.本館每年就各申請單位執行活動辦理成效進行評鑑，成效良好者持續辦理，成效不彰或合

作有困難者即予停止辦理合作。 

2.申請案獲准後並按照核定之計畫書執行，因故變更、延期者，應事先以公函說明原因報本

館核備。 



     3.活動當天由申請單位負責帶領完成學習單(教案)部份，本館不另派人力支援。 

     4.活動期間個人安全，由申請單位全權負責。 

     5.所有申請案本館均保留同意及增刪之決定權。 

十六、注意事項： 

1、活動當天請於上午 10：00 前準時抵達海生館報到。 

2、本館已預約現場導覽 13：15 分場次，遲到單位將無法再申請下一場現場導覽， 

        由於解說人力有限現場導覽只能安排 1 館區進行解說，其他 2 館區需由社福單 

        位自行帶領參觀。 

3、活動當天入館動線請由行政中心公務門進入(門口有標示公務門)，請至行政中心停車場下

車集合，將由工作人員帶領參加單位至活動現場。 

4、本活動將提供參加學員及司機午餐(便當共 44 份)，若有素食者請事先告知主辦單位承辦人

員。 

5、服裝穿著：活動當天請穿著輕便吸汗透氣服裝(建議穿著運動型上衣、長褲)、球鞋、外套…

等，參加學員活動期間請勿穿拖鞋(以免意外割傷、擦傷)。 

6、為響應環保減少垃圾，請自備水壺、環保餐具、帽子等防曬用品。 

7、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學員自行攜帶手機、相機、平板等請妥善保管，因團體生活保管不

易，若有遺失，本單位恕不負責。 

8、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病、羊癲症等慢性疾病不宜劇烈運動或戶外活動，請家長務

必事先告知，違反規定者應要自行負責。 

9、請攜帶隨身物品：健保卡、IC 卡、隨身面紙、防曬用品、外套、帽子、防曬油、個人藥品、

衛生用品、環保筷、水壺、環保杯、暈車藥、胃腸藥、感冒藥，以上物品及口服藥物主辦

單位不提供。 

10、活動期間請遵守工作人員的指導及規定，時時注意自己的安全，切勿隨意離隊嬉戲以免   

造成危險 

11、請參考本館網站所提供之相關海洋生物資料。 

       http://www.nmmba.gov.tw （海生館網址）  

       http://study.nmmba.gov.tw（台灣海洋生態資訊學習網），以利學習教案之編寫。 

十七、活動行程內容： 

 

備註： 

1.活動行程暫訂依實際天候與執行流暢度彈性調整。 

2.申請單位需配合本課程內容進行教學。 

0730-0930 集合出發 (車程) 1200-1300 午餐休息 

0930-1000 報到 1300-1700 展場參觀(前場三個展示廳) 

1000-1200 紙作鯨奇手作體驗 1700 賦歸 

http://www.nmmba.gov.tw/


                                                                                                                                                           

十八、聯絡方式： 

     相關活動訊息請至本館網站查詢（http://www.nmmba.gov.tw）。 

     聯絡電話 08-8825001 分機 5516 科學教育組 施純婷小姐                           

     郵寄地址：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路）2 號 施純婷小姐 收 

     E-mail：chunting@nmmba.gov.tw 

 

mailto:chunting@nmmba.gov.tw

